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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依法治校 打造法治校园
——咸宁市浮山学校成功创建“省级法治建设示范学校”纪实

咸宁市浮
山学校是市、区
共建的一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
地处咸宁市中
心 城 区 ，自
2012 年 8 月建
成开学以来，
学校认真贯彻
党和国家依法
治 国 基 本 方
略，把依法治
校工作纳入学
校工作的重要
议事日程，坚
持依法治校、
以德治校，打
造法治校园。

为全面落实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
决定》等政策法规精神，准确把握依
法治校方向，学校认真组织师生学
习《教育法》《教师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新
义务教育法》，为的是努力探索适合
学校工作、适合青少年学生、适合依
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相结合的新途
径，驾驭依法治校的规律，全面推进
依法治校、民主治校。

为提供依法治校保障，学校成立
以校长陈清河为组长的依法治校领

导小组，建立“三位一体”的依法治校
管理体系，形成政教处、教务处与班
主任及科任教师即校级、年级和班级
三级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组织管理
体系，负责具体实施依法治校的宣
传、管理、实施及考评工作，做到层层
把关，齐抓共管。构建“三结合”教育
网络体系，组建以“学校教育为主体，
家庭教育为基础，社会各方共同参与
协调配合”的教育网络，形成“学生在
校有人教，回家有人管，到社会有人
帮”的“三结合”教育网络，开创家校
携手、共建和谐教育环境的新局面。

学校采取各种措施和多种形
式，加强法制教育和依法治校工作
的宣传力度，培养教师依法执教和
学校依法管理的法律意识，以法律
为准绳，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全
校形成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浓
厚氛围。

加强对干部教师的法制教育。
学校建立教师学习制度，对全体教师
进行职业道德、德育理论、法律知识和
依法治校及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培训。
通过开展各种依法治校教育活动，提
高了学校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全体
教师依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自觉性。

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学校

通过板报宣传、国旗下讲话、主题班
会、校园广播等形式，加强法律知识
的宣传普及。组织学生参加《关爱
生命，安全出行》《安全用电》等主题
教育课。召开依法治校主题班会，
政教处、学生处督促各班举办“学
法、懂法、遵纪守法，做合格的中小
学生”班会课，对学生进行法制教
育。学校开展“防拐、防骗知识宣
传”“小交警上岗执勤”“小法庭法制
辩论赛”“交通安全知识宣传”等法
制教育活动。参加了咸安区司法局
组织的“法制教育”现场会。通过教
育活动加强了学生法治观念，提高
了学生的法治意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学校
的办学过程中，本着约束与激励、
规范与指导、教育与评价相结合的
指导思想，遵循民主法制、实用可
行的原则，依据教育法律法规和学
校章程的有关规定，学校对原有的
制度进行了修改、充实和完善，逐
步制定和积累了一系列适合学校
实际的管理制度，保证学校各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实现了学校管理的
制度化和规范化。

学校把推进制度的落实作为

依法治校工作的关键环节来抓。
明确学校党、政、工、团等组织的职
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
全校上下齐抓共管的格局。学校
由政教处、护校队等组织受理学生
申诉，调节学校内部纠纷，处理学
生违纪事宜，负责综合治理和学校
安全等工作。学校每年的依法治
校工作，由政教处负责制定工作计
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定期开展自
查活动，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行
为，做到依法治校。

坚持民主决策。学校规范了党
支部、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
会、领导班子会的议事规则和程序，
学校的各项常规工作，都是先由各
职能部门提出方案，经校委会研究
讨论，形成决议后实施，实行校长负
责、民主管理，确保学校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

坚持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学校长期召集教师讨论学校的办

学方针、发展规划，讨论涉及教职
工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
维护了学校和教职工的合法权
益，调动了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创造性。

发挥家长及社会各界民主监督
的职能。学校要求各班召开学生家
长会，请家长对学校工作提出建设
性意见和建议，发挥社会监督小组
的作用。

依法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学
校多次派教师到外地学校参观学
习，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理论水
平和科研能力。鼓励教师进修，为
教师提供进修经费，不断提高教师
的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鼓励教师
的教研活动，为教师专业发展创造
条件。强化校本特色研究，实施特
色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战
略。教师职称评聘、年终考核和评
模选优，均以教职工量化考核结果
作为重要依据，公示接受群众监
督。学校尽量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

件，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实行校内
教师申诉制度，保护教师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

依法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依
据《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
努力做到控辍保学。对于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学校对其减免学杂
费的同时，老师资助、社会力量帮
助，切实维护困难学生受教育权
力。学生和家长在认为自身权益
受到侵害，可通过申诉途径来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维护师生权益 体现依法治校功能

为了把依法治校、以德治校、综
合治理和安全文明工作落到实处，
学校强化了检查、监督和考核机
制。实行责任追究制。校长与主管
副校长、主管副校长与主管主任、主
任与班主任和教师层层签定责任
书，责任到人，谁出事谁负责。实行
综合考核制度。凡在学校工作的教
职工，均在考核范围内。考核实行
一票否决制，考核结果与评模评优
挂钩。定期例会通报制。每周五召
开班子会，会上肯定成绩，表扬先
进，指出问题，限期改正。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13年
学校被评为“咸宁市依法治校先进
单位”，2014年被评为“咸宁市法治

学校”，2017年-2018年被评为咸
安区“依法治校先进单位”，2018年
12月被评为“湖北省法治建设示范
学校”。近三年来学校的“小交警
室”“模拟小法庭”、红色校园宣传、
法制校园宣传等多次接受省、市、区
纪委、司法、公安及社区等部门的检
查，受到各级领导高度评价。

校长陈清河表示，学校通过“省
级法治建设示范学校”的创建工作，
有效推动了学校依法治校工作的深
入开展，增强了干部教师的法律意
识和法制观念，促进了学校管理的
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
优化了育人环境，提高了教育教学
水平和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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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导思想 提供依法治校保障

加强法制教育 树立依法治校意识

完善学校制度 落实依法治校工作

强化民主管理 完善依法治校机制

坚持检查落实 增强依法治校效果


